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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文波，男，2002年1月8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XX，初中文化，无业，；因本

案于2021年4月9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汤立锋，男，1999年10月2日出生于陕西省商洛市，XX，初中文化，无业，；因

本案于2021年4月9日被取保候审。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以沪闵检刑诉[2021] 18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

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1年1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适用刑事案件速

裁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

新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21年3月初，被告人刘文波经他人授意，为非法牟利，联系被告人汤

立锋和郑某（另案处理）发展韩某等人办理银行卡，尔后根据上家授意组织韩某等人持

卡前往常州，由沈照恒团伙成员（已判刑）实际操作韩某银行卡进行走账。2021年3月

7日叶某遭电信网络诈骗，被骗钱款人民币20万元经韩某中信银行账户流转。经查

，2021年3月7日韩凯某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中信银行账户、浦发银行账户，共计结算

资金人民币755,500元。

2021年4月8日，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被公安机关依法抓获，当日被告人刘文波带领公

安人员抓获郑某。上述两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上述事实。在审查起诉期间，被告

人汤立锋退出人民币1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犯罪提供支

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属共同

犯罪；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均具有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情节，建议对被告人

刘文波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可视退赔情况适用缓刑；对被告人汤立锋判处拘役

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

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对指控事实、证据、罪名以及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同意适用速

裁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在审理期间，被告人刘文波退出人民币1万元。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且属共同犯罪。公诉

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

罚且自愿退赃，对二名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文波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汤立锋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三、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被告人刘文波、汤立锋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

，完成公益劳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通过本院书

面上诉的，应将上诉状正、副本送（寄）往本院立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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